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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

6.1 結論: 

所謂『控制損失，減少經營成 本，將創造企業更高的利

潤』，對於技術與資金密集的高科技產業更是如此，世界各先

進國家為維護公共安全、保障人民生命、降低火災危害，對於

建築物防火及消防安全皆有詳細規定。以鄰國日本為例，對於

具特殊用途、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的建築物，在法令上規

定應事先提出防災計畫的審核認可後，才能作為建築使用執照

核發的依據，所以建議政府能參酌先進國家對於特殊用途建築

物的管理方式，在潔淨室的生產使用前應先提出相關的建築防

火、消防、避難逃生及緊急應變防災計劃，併案審查核可後，

才能從事製造生產作業，以確保作業人員生命財產安全。  

為達成此一目標，有賴於產、官、學界三者共同努力，在

業者方面，對於工作場所應加強各項防火、消防安全設備軟、

硬體之投資，強化員工安全意識，落實安全衛生教育訓練，有

嚴格的要求，才能創造出安全的工作環境；在政府方面，訂定

合宜的法令規章，並給予優良業者適當之獎勵及租稅優惠，讓

業者的付出得到應有的回報；在學術界方面應培養更多高科技

行業之安全衛生維護人才，由專業人員進行廠房防火、消防安

全規劃、維護、訓練，若產業界面臨問題時，學術界可以給予

必要的輔導協助，並隨時提供產業界安全訊息與建議，所以科

技業安全管理需結合政府、學術界與產業界的力量，共同達成

三贏的局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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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建議 : 

為 預 防 高 科 技 半 導 體 火 災 發 生 及 降 低 此 類 場 所 潛 藏 之

危害風險，個人對於目前高科技業防火、消防安全方面，有

三點建議如下: 

1. 訂定科技業防火、消防『專章法令』，符合其適用性: 

目前國內現行防火及消防設備一體適用的『建築技術規

則』及『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』，對於傳統建築

物或工廠也許有用，但對於高科技產業建築防火及消防設備

方面卻出現許多適用性問題，建議政府對此類特殊用途建築

物訂定『專章法令』，與規範一般建築物的法令有所區隔，

作到因地制宜的方式，才能真正達到防火、消防安全的目的。 

 

2.重視安全、降低風險，給予保費或租稅優惠: 

由於近年來科技業火災意外頻傳，導致國內產險業及國

外 再 保 公 司 不 斷 調 高 保 險 費 率 ；建議政府可透過法令的制

定，對於致力安全與風險控管的優良業者，由於他們人力與

物 力 的 投 資 與 重 視 ， 可 在 產 險 的保費或政府租稅上給予優

惠，增加業者對安全方面投資的意願。 

 

3.明令賞罰規定，讓業者不心存僥倖之心: 

     一般供公眾使用的建築物，如大賣場、電影院、餐廳、

舞廳…等公共場所，一旦不符合建築法或消防法規定，將會

被勒令斷水、斷電或停業；同樣地，對於科技業廠房屬於高

風險的工作場所，對於安全性考量應該更加重視，所以政府

應明令賞罰規定，公開表揚優良廠商，對於枉顧員工安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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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予以處罰，定期公告，讓全民共同監督，才能讓業者不

心存僥倖之心，確實依法改善。 

總之安全是無價的，有再好的制度或計劃如不去付諸維

護或執行，一切皆形同空談，因此貫徹執實將是科技業者推

展自我防護的第一要務，期許台灣科技業永保平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